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公告

中海伟业投资基金管理(北京)有限公司、张勇、天佑(北京)文化传媒有
限公司、张东、深圳前海信鼎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、谭伟兴、李修
英:本院在执行新疆旭昇防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与中海伟业投资基金管
理(北京)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，因被执行人中海伟业投资基金
管理(北京)有限公司未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人新疆旭昇防
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书面追加申请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(2024)新230
1执异494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:一、追加第三人马仁俊为本案的被执行
人，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;二、驳回申请执行人新疆
旭昇防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追加请求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30日即视为送达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
内，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，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特此
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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